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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電信終端設備驗證機構認證證書 

 

證書號碼：           

       

ㄧ、驗證機構名稱： 

 

二、代表人： 

 

三、驗證機構地址：□□□ 

 

四、檢驗機構名稱： 

 

五、檢驗機構地址： 

 

六、有效期間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 

七、申請內容： 

審驗類別 驗證類別 驗證項目 

 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(以下空白) 

 

中華民國 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 
蓋印 




